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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会计信息管制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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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然事件过后，美国制定颁发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萨班斯—奥克
斯利法案》，该法案旨在通过加强对投资者信心至关重要的相互制衡机制来改进财务
报告体系。根据这一宗旨，法案对财务报告参与主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严格要求：
（１）要求公司的ＣＥＯ和ＣＦＯ对其财务报告的公允性提供保证。（２）提高与管
理层和主要股东有关的经济业务的披露要求。（３）采用更为严格的独立审计标准。
（４）强制实行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制，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更换的监管。（５）完
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和报告制度。（６）设立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加强对注册
会计师的监督。（７）改革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８）提高对证券犯罪的惩罚力
度，等等。这些会计信息管制的新举措，对我国治理长期困扰证券市场的会计信息失
真问题，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启示一：明确公司管理当局的会计责任 
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第３０２条要求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中附有首席
执行官和首席财务主管的承诺函，若因不当行为而被要求重编会计报表，公司ＣＥＯ
与ＣＦＯ应偿还１２个月内从公司收到的所有奖金性或权益性酬金。有更严重违规情
节者，还将受严厉的刑事处罚。在此之前，美国的许多上市公司都给其ＣＥＯ和ＣＦ
Ｏ提供了极高的报酬或福利，而这一切，有的仅依据一份“漂亮”的财务报告。当财
务造假经媒体曝光后，给投资者的信心带来了巨大冲击，投资者意识到：激励机制是
一把“双刃剑”，高薪未必就能养廉，必须以责任追究制衡激励机制。 
尽管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一向强调公司全体董事必须对所披露信息的准确
性、可靠性和完整性做出承诺，《会计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也要求单位
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应在财务报告上签名盖章并承担责任，但有关条文只是一些
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更没要求公司管理当局事先公开做出承诺。为增强以
上人员的责任意识，建议在修改有关披露规则时，增加以上人员公开承诺的内容和应
负的具体法律责任。 
启示二：强化对注册会计师的行业管理 
安然事件表明，行业自律存在着根本性缺陷。实际上，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是依靠会
员的资助来维持运作的，所以少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对协会的影响很大，使协会不可
避免地会自发维护注册会计师的利益。因此，仅依靠协会的行业自律，很难杜绝丑闻
再度发生。 
从美国这次颁布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来看，美国长期以来对注册会计师实行
行业自律为主的管理体制正在被政府管制所取代。这突出表现在《萨班斯—奥克斯利
法案》要求成立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管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被赋予审
计准则制定权、会计师事务所注册权、日常监督权、调查和处罚权等，并接受美国证
监会的直接监管。当然，这并不表明美国已经彻底放弃行业自律，上市公司会计监察
委员会性质上仍属于民间机构，制度的创新主要在于强化对注册会计师审计技术层面
和职业道德方面的规范，包括：强制实行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制，采用更有效的审计
复核制度，限制注册会计师为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限制注册会计师去被审公司
任职，实行会计师事务所报备制度以及明确审计工作底稿保管责任等。可以说，行业
自律和政府管制的相互补充和有机结合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就我国而言，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一直存在多头领导和监管无效的现象。财政主管
部门、证券监管部门、税收主管部门、金融主管部门、国家审计部门等都声称对注册
会计师行业有法律赋予的监管权。而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无序现象一直存在。因



此，从长远来看，应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一个统管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专职机构，以
强化对注册会计师管理。而近期应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避免上述重叠和无效并存
的现象。 
启示三：提高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要求 
安然事件暴露了美国现行的会计准则不能正确指导会计主体揭示其经济业务，以及会
计准则的制定落后于证券市场金融创新的步伐等问题。在会计准则自身的科学性方
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最新研究报告认为“准则内部的不一致，太多的例外事项
以及界线检验鼓励了那些希望规避准则意图行事的人，这就导致财务报告并没有真实
地描述交易和事项的潜在的经济实质”。为此，《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第１０８
节第４条要求对美国财务报告体系采用以原则为基础的会计制度进行研究，以解决因
会计准则内部的冲突和缺陷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在会计准则的制定方面，美国
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虽然属于美国证监会，但自成立起，美国证监会一直将会计准则的
制定权代理给民间自律机构，自己则保留着最终否定权。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会计准
则的制定不能及时地对新出现的经济业务做出反应。安然公司就是利用会计准则制定
中的漏洞，通过金融创新来操纵公司利润的。针对美国会计准则存在的问题，《萨班
斯—奥克斯利法案》重申了美国证监会在制定会计准则方面的权利，并明确规定制定
会计准则的经费由公众公司分担，以削弱大公司等利益集团的影响。 
我国的会计准则一直是在财政部主导下制定的，其权威性似乎不容置疑；并且会计准
则的设计也参照国际惯例，实行以原则为基础的准则制定方针。但迄今为止，我国具
体会计准则制定的步伐缓慢，不能适应证券市场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需要。
目前，我国现存的会计核算制度，可以说是双轨并行，一是以１３个行业会计制度为
主体的会计核算制度。二是以《企业会计制度》为主体的会计核算制度。前者适用于
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形式，后者则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前者的发布实施已
有１０年，仍残留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其中的会计处理方法与国际惯例有着
相当的差距。后者系在《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的基础上，历经两次大的修改而
形成的，其中的会计处理方法与国际会计准则相差无几，基本上实现了与国际会计惯
例的对接。双轨并存的局面导致企业会计信息缺乏可比性，为会计信息失真提供了土
壤。为此，在加快具体会计准则制定步伐的同时，有必要对现有的双轨并存的会计核
算制度体系进行梳理，尽快实现会计核算制度的统一。 
启示四：加大对证券犯罪的惩处力度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证券犯罪做出了一系列严厉的惩罚规定，包括：（１）
上市公司的ＣＥＯ和ＣＦＯ违法编制财务报告，最高可处５００万美元的罚款或２０
年的监禁。（２）在政府调查期间有意销毁、篡改或者伪造记录以及破坏审计记录
的，将被处以罚款或２０年以下监禁。（３）欺骗公司有关人士，或通过虚假的陈
述、承诺等方式，获取与买卖公司证券有关的任何现金或者不动产，将被处罚款或２
５年以下监禁。（４）对举报者进行打击报复的，最高可处１０年监禁。我国《公司
法》、《证券法》、《刑法》和《会计法》等相关法规规定的处罚力度相对较小。因
此，短期内首先要依法行事，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从长远考
虑，则要提高处罚力度，才能够对证券犯罪产生足够的威慑力。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内容长达１０００多条，我们无法一一涉足，也不能全盘
照搬，毕竟国情是根本。但法案还是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通过制度制衡是治理会
计信息失真的根本途径。为了合理借鉴国外的经验，我们应提高对有关问题及其对策
的重视程度，推动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间的良性互动，提高我国会计信息管制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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